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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萧山区民政局
文件

杭州市萧山区财政局
萧 民〔2025〕49 号

━━━━━━━━━━━━━━━━━━━━━━━━━━━━━

杭州市萧山区民政局 杭州市萧山区财政局

关于健全高龄及困难老年人补贴制度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红山农场：

为落实《浙江省民政厅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健全困难老年

人补贴制度的通知》（浙民养〔2024〕85 号）和《杭州市民

政局 杭州市财政局关于健全高龄及困难老年人补贴制度的通

知》（杭民发〔2024〕142 号）要求，完善高龄及困难老年人

养老服务补贴、养老护理补贴、基本生活补助制度，现结合萧

山实际，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与标准

（一）养老服务补贴。补贴对象为本区户籍的高龄老年人

（80 周岁及以上，下同）和困难家庭老年人（60 周岁及以上，

下同），该项补贴用于日常照料等生活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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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龄老年人。80 至 89 周岁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75

元；90 周岁及以上的每人每月 150 元。

2.困难家庭老年人。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下文简称低保家

庭）老年人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125 元；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

庭（下文简称低边家庭）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中失能等级评估

结果为中、重度失能的老年人，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125 元。

高龄老年人补贴、困难家庭老年人补贴就高享受。

（二）养老护理补贴。补贴对象为本区户籍生活不能自理

的困难家庭老年人，该项补贴用于购买因生活自理能力缺失而

产生的照顾服务、护理服务、购买护理用品等照护性服务。

本区户籍低保家庭、低边家庭、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

中，失能评估等级为重度失能的每人每月 1175 元、中度失能

的每人每月 825 元。低保家庭轻度失能老年人每人每月 125

元。低边家庭轻度失能老年人补贴标准按每人每月 62.5 元执

行。

（三）基本生活补助。补助对象为萧山区户籍低保家庭老

年人，每月按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0%计发，用于解决

低保家庭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困难。

二、认定与复核

（一）养老服务补贴。低保家庭老年人依据浙江省大救助

信息系统共享在册人员数据，无需申请，随低保资格动态调整。

高龄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由户籍地或常住地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代为申请。困难家庭老年人中的低边家庭和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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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家庭补贴对象的认定程序，依照下文“养老护理补贴”执

行。

（二）养老护理补贴。本人或代办人在户籍地或常住地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发起申请，经老年人失能等级评估后，

参照最低生活保障的公示和审批流程，确定补贴名单和补助标

准。

（三）基本生活补助。补助对象依据浙江省大救助信息系

统共享在册人员数据，无需申请，由区民政部门每月比对确认

后，随最低生活保障资格动态调整。

补贴对象根据《长期护理保障失能等级评估规范》

（DB33/T2476-2022）进行失能等级评估，长期护理保险（以

下简称长护险）的重度失能等级评估结论可用于补贴对象的失

能等级认定。补贴对象原则上每年评估一次失能等级。补贴对

象新增的或失能等级评估结果发生变化的，自认定次月起开始

享受或调整补贴；退出低保、低边的，自次月起停止享受。

三、发放与提供

养老服务补贴、养老护理补贴，应采取电子积分的形式按

月发放至老年人本人的社保卡养老补贴专用账户中，以服务给

付的方式用于日常生活照料、照护服务范围内的消费结算。

老年人按服务目录支付给服务机构的电子积分，由区、镇

（街道）根据实际使用的积分数量按承担比例与提供服务的机

构进行清算。补贴对象未使用的电子积分额度，死亡后结算清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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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生活补助与最低生活保障金同步发放至老年人本人

或家庭的银行账户中。

四、政策衔接

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以同时申领养老服务补贴、养老护

理补贴、基本生活补助。既符合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条件，又

符合养老服务补贴条件的老年人可同时申领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和养老服务补贴。已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不重复

享受养老护理补贴和高龄老年人的养老服务补贴。领取工伤保

险生活护理费或纳入特困人员供养保障的，不重复享受养老服

务补贴和养老护理补贴、基本生活补助。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或困难退役军人基本生活救助的，不重复享受基本生活补

助。享受失能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护理补贴的，不重复享受养

老服务补贴、养老护理补贴。

原享受养老服务补贴的老年人，先按照原有标准继续享受

服务，归类为养老护理补贴，与养老服务补贴不重复享受。后

续根据实际，结合老年人能力评估结果，动态管理。自理能力

评估为重度的，享受每人每月 375 元的养老护理补贴，自理能

力评估为中度的，享受每人每月 200 元的养老护理补贴，自理

能力评估为轻度的，享受每人每月 125 元的养老护理补贴，自

理能力评估为完好的，次月起暂停养老护理补贴。区级以上劳

模，享受定期抚恤补助待遇的残疾军人、烈士遗属（含部分

60 周岁以上老年烈士子女）、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

遗属、在乡老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在农村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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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无工作单位且家庭生活困难的参战参试退役人员（含参与

铀矿开采退役人员）等特殊困难老人就高享受。

五、工作保障

（一）加强服务供给。区民政局指导各镇（街道）加强养

老服务保障，合理制订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和护理服务目录，

加强养老服务供给，采取公平公正的方式选择服务供应商，提

高养老服务质量，促进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更好满足老年人养

老服务需求。

（二）加强资金保障。区、镇（街道）要保障老年人补贴

所需资金和失能等级评估等必要的工作经费。养老服务补贴、

养老护理补贴根据服务支出由区和镇（街道）按照承担比例补

助，所需资金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基本生活补助所需

资金参照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渠道列支。老年人失能等级评估所

需资金，符合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的由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承

担，其他按原渠道由区、镇（街道）财政自行承担。

六、绩效与监管

（一）提升绩效管理。区民政局负责审核拨付项目资金，

并对使用情况进行跟踪监督检查，开展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等

工作。区财政局负责按规定安排和落实预算资金，对区民政局

预算管理有关情况进行监督，指导区民政局开展预算绩效管理

等工作。各镇（街道）按相关规定要求对高龄及困难老年人补

贴发放情况开展绩效评价，评价结果同步报区民政局和区财政

局，作为区级补助资金下拨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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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工作监管。区民政部门指导镇（街道）做好补

贴对象的审核认定和补贴的发放，加强与医保、人力社保、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协调对接，做到不漏发、不重复发放，杜绝

出现挤占、挪用、截留和套取。加强对服务供应商和享受对象

的监管，防止弄虚作假骗取资金。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的相关规

定和服务合同做好服务费用的结算。资金使用管理接受纪检监

察、财政、审计、民政等部门的监督检查，一旦发现截留、挤

占、挪用或骗取、套取资金等违法违纪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

规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本文件自 2025 年 8 月 15 日起施行，自 2024 年 7 月 1 日

起相关补贴标准参照本文件执行。已有规定与本文件不符的，

按本文件执行。《杭州市萧山区民政局 杭州市萧山区财政局

关于印发杭州市萧山区养老服务电子津贴制度的实施办法的

通知》（萧 民〔2021〕58 号）、《关于新增居家养老基本保

障对象中轻度失能失智及高龄老年人养老服务电子津贴的通

知》（萧 民〔2022〕64 号）同时废止。

杭州市萧山区民政局 杭州市萧山区财政局

2025 年 7 月 15 日



杭州市萧山区民政局办公室 2025 年 7 月 1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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